
泰安市商务局文件
泰商务字〔2021〕39 号 

关于印发《泰安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 
办事指南》的通知 

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商务厅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

省委员会关于完善外商投诉处理相关工作制度的通知》（鲁商字

〔2020〕189号）文件要求，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，优化

泰安市外商投资环境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《泰安市外商投

资企业投诉办事指南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泰安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办事指南 

  泰安市商务局 

 2021年6月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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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办事指南 
 

第一章    泰安市外商投诉工作机构 

 

泰安市商务局（投资服务科），会同有关部门负责外商投资

企业投诉处理工作。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外商投

资企业投诉工作。 

具体处理投诉事项如下： 

（一）涉及泰安市有关部门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、功能区管

委会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行为的； 

（二）建议泰安市有关部门、各县市区人民政府、功能区管

委会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的； 

（三）在全市范围内有重大影响，市商务局认为可以由市级

外商投诉机构处理的。 

外商投资企业、外国投资者可通过信函、传真和电子邮件 进

行投诉。 

投诉咨询电话： 

泰安市商务局（投资服务科）0538-6991908 

传真：0538-6991392 

投诉工作邮箱：wzk6991908@163.com 

纸件投诉邮寄地址：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望岳东路3号市政

大楼B70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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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  受理条件与要求 

 

一、有关定义 

（一）投诉事项  

一是外商投资企业、外国投资者认为泰安市直有关部门、县

市区人民政府、功能区管委会（包括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

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）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

向投诉工作机构申 请协调解决的行为。 

二是投诉人向投诉工作机构反映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，

建议完善有关政策措施的行为。 

（二）投诉人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、外国投资者。 

（三）被投诉人  

泰安市有关部门（包括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

职能的组织）及其工作人员；县市区人民政府、功能区管委会（包

括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）及其工作人

员。 

二、投诉材料要求 

投诉人提出投诉事项，应当提交书面投诉材料。投诉材料 可

以现场提交，也可以通过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、在线申请 等

方式提交。投诉材料应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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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通讯地址、邮编、有关联系

人和联系方式，主体资格证明材料，提出投诉的日期； 

（二）被投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通讯地址、邮编、有关联

系人和联系方式； 

（三）明确的投诉事项和投诉请求（投诉申请建议以《外商

投资企业投诉书模板》进行书写）； 

（四）有关事实、证据和理由，如有相关法律依据可以一并

提供； 

（五）是否存在《投诉办法》第七条第（八）、（九）项所列

情形的说明。 

投诉人反映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，投诉材料应当包括前

款第（一）项规定的信息、投资环境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以及具

体政策措施建议。 

投诉材料应当用中文书写。有关证据和材料原件以外文书写

的，应当提交准确、完整的中文翻译件。 

投诉人可以委托他人进行投诉。投诉人委托他人进行投诉的，

除上述规定的材料以外，还应当提交投诉人的身份证明、出具的

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。授权委托书应当载 明委托

事项、权限和期限。 

三、不予受理条件 

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 

（一）投诉主体不属于外商投资企业、外国投资者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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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请协调解决与其他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

民商事纠纷，或者不属于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》规定的

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事项范围的； 

（三）不属于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的投诉事项处

理范围的； 

（四）经通知补正后，投诉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； 

（五）投诉人伪造、变造证据或者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的； 

（六）没有新的证据或者法律依据，重复投诉的； 

（七）同一投诉事项已经由信访等部门受理或者处理终结的； 

（八）同一投诉事项已经进入或者完成行政复议、行政诉 讼

等程序的。 

四、受理时限 

（一）投诉材料不齐全的，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

在收到投诉材料后 7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以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材

料补正通知书》的形式书面通知投诉人在 15 个工作日内予以补

正； 

（二）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接到完整齐备的投诉

材料，7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，符合投诉受理条件的，

予以受理并向投诉人发出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受理通知书》； 

（三）不符合投诉受理条件的，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商务主管

部门于 7 个工作日内向投诉人发出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不予

受理通知书》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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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不属于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受理范围的事

项，可以告知投诉人向有关机构提出投诉。 

 

第三章    处理方式与流程 

 

一、处理要求 

（一）工作要求 

泰安市外商投诉工作机构在受理投诉后，应当与投诉人和被

投诉人进行充分沟通，了解情况，依法协调处理，推动投诉事项

的妥善解决。 

根据投诉事项具体情况，可以组织召开会议，邀请投诉人和

被投诉人共同参加，陈述意见，探讨投诉事项的解决方案。 

根据投诉处理工作需要，可以就专业问题听取有关专家意见。 

（二）投诉人义务 

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处理时，可以要求

投诉人进一步说明情况、提供材料或者提供其他必要的协助，投

诉人应当予以协助；可以向被投诉人了解情况，被投诉人应当予

以配合。 

二、处理方式 

根据投诉事项情况，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可以采

取下列方式进行处理： 

（一）推动投诉人和被投诉人达成谅解（包括达成和解协议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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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与被投诉人进行协调； 

（三）提交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的建议； 

（四）其他适当的处理方式。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签署和解协

议的，应当写明达成和解的事项和结果。依法订立的和解协议对

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具有约束力。被投诉人不履行生效和解协议的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

处理。 

三、处理期限 

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在受理投诉之日起 60 个工

作日内办结受理的投诉事项。涉及部门多、情况复杂的投诉事项，

可以适当延长处理期限。 

四、终结事由 
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投诉处理终结： 

（一）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依据《外商投资企业

投诉工作办法》第十二条进行协调处理，投诉人同意终结的； 

（二）投诉事项与事实不符的，或者投诉人拒绝提供材料 导

致无法查明有关事实的； 

（三）投诉人的有关诉求没有法律依据的； 

（四）投诉人书面撤回投诉的； 

（五）投诉人不再符合投诉主体资格的； 

（六）经投诉工作机构联系，投诉人连续 30 日无正当理由不

参加投诉处理工作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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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投诉处理期间，同一投诉事项已经由信访等部门受理

或者处理终结的，以及同一投诉事项已经进入或者完成行政复议、

行政诉讼等程序的，视同投诉人书面撤回投诉。 

投诉处理终结后，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在 3

个工作日内将投诉处理结果书面通知投诉人。 

五、结案登记 

投诉案件办结，各县市区、功能区商务主管部门应对协调处

理的案件进行结案登记、归档，案件材料、相关工作日志和处理

结果要详实完备。 
  

— 9 —



附1：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流程图 
 

 

— 10 —



附 2：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模板》 

 
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 

 
投诉人：本企业或本人的信息（包括投诉人及委托代理人

的姓名、国籍、单位、通讯地址、邮编、有关联系人及其中国

大陆可联系的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等；如有受委托人，须出具

授权委托书、受委托人身份证明及联系方式）。 

被投诉人：单位名称及工作人员姓名、通讯地址、邮编、

有关联系人和联系方式。 

一、投诉事项及明确诉求（明确概括、合法合理）； 

二、有关事实、证据和理由，如有相关法律依据可以一并

提供； 

三、投诉人承诺：该投诉事项此前并未经信访等部门受理

或处理终结；同时，该投诉事项此前未经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

程序。 

此致敬礼 

 

泰安市商务局（投资服务科） 

投诉人：___（签名或盖章） 

XXXX 年 XX 月 XX 日 

附：1.投诉材料清单目录； 

2.副本    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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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项： 

1.投诉材料中应当包括投诉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材料。 

2.投诉书应以中文书写或打印，有关证据和材料原件以外文书

写的，应当提交准确、完整的中文翻译件。 

3.投诉书副本份数，应按被投诉人的单位数量提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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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3：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受理通知书模板》 

 

泰安市商务局（投资服务科） 

Taian Municipal Bureau of Commerce（Investment Services Division） 

 

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受理通知书 
 

根据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》第 2 条、第 4 条、第 7

条的规定，投诉人提出的事项已由泰安市商务局（投资服务科）

受理。现将确定的案件登记号、受理日期、投诉人和投诉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案件登记号：  

受理日期：  

投诉人：  

投诉事项： 

经核实，泰安市商务局（投资服务科）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 

1.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 每份页数：XX 页文件份数：XX 份 

2.外商投资企业或投资人资质证明每份页数：XX 页   文

件份数：XX 

3.代理委托书 每份页数：XX 页 文件份数：XX 份 

4.XXX 证明每份页数：XX 页 文件份数：XX 份 

5.…… 

 

1.纸件投诉，材料请寄：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望岳东路 3

号市政大楼 B7026，电话：0538-6991908 

2.网上投诉，除另有规定，应通过电子邮箱以电子文件形式

提交相关文件到wzk6991908@163.com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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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4：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材料补正通知书模板》 

 

泰安市商务局（投资服务科） 

Taian Municipal Bureau of Commerce（Investment Services Division） 
 

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材料补正通知书 
 

根据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》（简称《投诉办法》）

第13条的规定，经审核，我单位202X年X月X日收到你方提交的

投诉材料不齐全，请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补正。经补正后，投

诉材料仍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依据《投诉办法》第9条第4款的

规定，我单位将不予受理。 

现将需补正事项通知如下： 

1.外商投资企业或投资人资质证明每份页数：XX页    文

件份数：XX份 

2.代理委托书每份页数：XX页 文件份数：XX份 

3.XXX证明每份页数：XX页 文件份数：XX份 

4.补正期间投诉人发现并认为可以提交的新证据材料。 

5.…… 

 

1.纸件投诉，材料请寄：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望岳东路3号

市政大楼B7026，电话：0538-6991908 

2.网上投诉，除另有规定，应通过电子邮箱以电子文件形式

提交相关文件到 wzk6991908@163.com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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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5：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模板 1》 

 

泰安市商务局（投资服务科） 

Taian Municipal Bureau of Commerce（Investment Services Division） 

 
 

投诉人： 

 委托代理人/联系人姓名： 

联系方式：（包括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） 
发文日期： 

（加盖印章处） 

案件登记号：泰外资投〔2020〕XX 号 

 

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 
 

我单位于 202X 年 X 月 X 日、X 月 X 日分别收到你方提交

的初始投诉材料及补正材料。根据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

法》第 9 条的规定，经审核，补正后的投诉材料仍不符合受理

条件，因此我单位依规作出此通知，案件材料恕不退回。 

案件登记号： 

受理日期：  

投诉人：  

投诉事项：  

受理结果：  

不予受理理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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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核实，泰安市商务局（投资服务科）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 

1.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 每份页数：XX 页 文件份数：XX 份 

2.外商投资企业或投资人资质证明每份页数：XX 页 文件

份数：XX 份 

3.代理委托书每份页数：XX 页 文件份数：XX 份 

4.XXX 证明每份页数：XX 页 文件份数：XX 份 

5.…… 

 

1.纸件投诉，材料请寄：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望岳东路 3

号市政大楼 B7026，电话：0538-6991908 

2.网上投诉，除另有规定，应通过电子邮箱以电子文件形式

提交相关文件到wzk6991908@163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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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6：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模板2》 

 

泰安市商务局（投资服务科） 

Taian Municipal Bureau of Commerce（Investment Services Division） 
 

 

投诉人：  

委托代理人/联系人姓名： 

联系方式：（包括联系电话、电子邮箱） 
发文日期： 

（加盖印章处） 

案件登记号：泰外资投〔2020〕XX 号 

 

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 
 

根据我单位 202X 年 X 月 X 日收到你方提交的投诉材料，

经审查，该投诉事项不符合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》第 2

条关于（投诉人、投诉事项、投诉机构）的规定；或不符合第 7

条关于我单位受理投诉事项范围的规定，或不符合第 8 条关于

投诉人（未如实反映投诉事实、提供虚假证据、不积极协助投

诉处理工作）的规定；或存在第 9 条规定的不予受理情形，因

此我单位依规作出不予受理的通知，案件材料恕不退回。 

案件登记号： 

受理日期： 

投诉人： 

投诉事项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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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结果： 

不予受理理由： 

经核实，泰安市商务局（投资服务科）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 

1.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每份页数：XX 页 文件份数：XX 份 

2.外商投资企业或投资人资质证明每份页数：XX 页   文

件份数：XX 份 

3.…… 

 

1.纸件投诉，材料请寄：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望岳东路 3

号市政大楼 B7026，电话：0538-6991908。 

2.网上投诉，除另有规定，应通过电子邮箱以电子文件形式

提交相关文件到wzk6991908@163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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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7：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终结通知书模板》 

 
泰安市商务局（投资服务科） 

Taian Municipal Bureau of Commerce（Investment Services Division） 
 

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不予受理通知书 
 

根据我单位202X年X月X日收到你方提交的投诉材料，经审

查，该投诉事项符合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》第12条第4

款关于案件终结情形的规定；或第9条规定的视同投诉人书面撤

回投诉的情形，因此我单位依规作出案件终结通知，案件材料

恕不退回。 

案件登记号： 

受理日期： 

投诉人： 

投诉事项： 

处理结果： 

终结理由： 

经核实，泰安市商务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 

1.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 每份页数：XX 页 文件份数：XX 份 

2.外商投资企业或投资人资质证明 每份页数：XX 页 文件份数：XX 份 

3.代理委托书 

4.… 
每份页数：XX 页 文件份数：XX 份 

1.纸件投诉，材料请寄：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望岳东路3号

市政大楼B7026，电话：0538-6991908。 

2.网上投诉，除另有规定，应通过电子邮箱以电子文件形式

提交相关文件到 wzk6991908@163.com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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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：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处理结果通知书模板》 

 

 

泰安市商务局（投资服务科） 

Taian Municipal Bureau of Commerce（Investment Services Division） 
 

 

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处理结果通知书 
 

我单位于 202X 年 X 月 X 日受理你方投诉案件，根据双方

提交的投诉材料和协调情况，依据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

法》第 12 条第 3 款第 1 项规定的处理方式，已推动投诉人和被

投诉人达成谅解（包括达成和解协议）；或第 12 条第 3 款第 2

项规定的处理方式，我单位针对投诉事项与被投诉人进行了协

调；或第 12 条第 3 款第 3 项规定的处理方式，我单位已向 XX

X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交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的建议；或第 1

2 条第 3 款第 4 项规定的处理方式，我单位已进行了 XXXX 的

方式进行处理。现依规作出案件处理结果通知。 

案件登记号： 

受理日期： 

投诉人： 

投诉事项： 

— 20 —



处理结果： 

处理依据： 

经核实，泰安市商务局（投资服务科）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 

1.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书每份页数：XX 页 文件份数：XX 份 

2.外商投资企业或投资人资质证明每份页数：XX 页   文

件份数：XX 份 

3.…… 

 

1.纸件投诉，材料请寄：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望岳东路 3

号市政大楼 B7026，电话：0538-6991908。 

2.网上投诉，除另有规定，应通过电子邮箱以电子文件形式

提交相关文件到wzk6991908@163.co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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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9：《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案件投诉办理情况表》 

 

投诉办理情况表 

 

投诉受理机构：泰安市商务局（投资服务科） 编号：泰外资投 2021XX 号 

投诉来源 □直接受理 □在线投诉 □交办转办  

投诉人 （应填写投诉人全称） 

投诉人通信地 （真实可接受公文送达的地址） 

投诉人代表姓  投诉人代表职务  

联系电话  
电子信

箱 
 

提交的投诉材 □投诉申请书□身份证明□投诉依据□行政侵害的证据 

投诉对象 
1.  明列实施行政侵害的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 

2.  如投诉多个行政机关（或人员）应编号分列 

投诉事项 简明扼要写明行政侵害事项 

投诉人投诉时 年 月 日 

受理决定 
   受理 

□不予受理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

不予受理的 

依据 

□已经进入或者完成司法程序、行政复议程序和仲裁程序 

□已由纪检、监察、信访等部门受理 

□已经或正在由投诉受理机构受理 

□匿名投诉 

□其他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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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意见 

□依据事实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向投诉人提出处理建议 
□同有关部门进行行政协调 
□向投诉协调机构申请召开局际联席会议 
□转交其他投诉受理机构处理 
□其他   

投诉办理过程  

被投诉人 

应诉结果 

（应明列被投诉部门的应诉方式、公文标题、文号、依据、 

主要意见等，可另附页） 

投诉办理结果 

□按照投诉办法第九条规定不予受理 
□按照投诉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处理完毕 
□经协调、调解，由当地投诉受理机构或相关部门解决 

□投诉人就投诉事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、向法院提起诉 

讼或申请行政复议 

□经各部门核实，投诉事项与事实不符 
□投诉人申请撤回投诉 
□投诉人不予配合，并拒绝提供真实情况 
□其他   

投诉终止时间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           受理人：   

处室负责人签字 
 
 

年 月 日 

单位分管领导 

签字 

 
 

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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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10

 

全
市

外
商

投
资

企
业

投
诉

工
作

机
构

名
录

 

序
号

 市
（
区

、
县
）

投
诉
工
作

 

机
构

 
联

系
人

 
电
话

 

（
办
公
）

 
传
真

 
邮
箱

 
地
址

 

1 
泰
安

市
 

泰
安
市

 

商
务
局

 
武
素
雅

 
05

38
-6

99
19

08
 

05
38

-6
99

13
92

 
w

zk
69

91
90

8@
16

3.
co

m
 

泰
安
市
泰
山
区
望
岳
东
路

3
号
市
政
大
楼

B
70

26
 

2 
泰
山

区
 

泰
山
区

 

商
务
局

 
王
曼
丽

 
05

38
-8

62
95

79
 

05
38

-8
22

20
17

 
ts

q1
90

0@
16

3.
co

m
 

泰
安
市
明
堂
路

59
号
泰
山
科
技
文
化
产
业
园
南
楼

30
9 

3 
岱
岳

区
 

岱
岳
区

 

商
务
局

 
赵
明
芹

 
05

38
-8

56
67

97
 

05
38

-8
56

85
18

 
dy

qw
zk

@
12

6.
co

m
 

泰
安
市
岱
岳
区
政
府
大
楼

E
81

6 

4 
新
泰

市
 

新
泰
市

 

商
务
局

 
王
波

 
05

38
-7

26
50

06
 

05
38

-7
22

29
24

 
xt

in
ve

st
@

16
3.

co
m

 
新
泰
市
府
前
大
街

2
号
市
政
府
大
楼

 

5 
肥
城

市
 

肥
城
市

 

商
务
局

 
张
林
忠

 
05

38
-3

21
21

66
 

05
38

-3
21

30
31

 
fc

32
12

16
6@

16
3.

co
m

 
肥
城
市
文
广
大
厦

24
14

房
间

 

6 
宁
阳

县
 

宁
阳
县

 

商
务
局

 
任
旭

 
05

38
-5

63
31

75
 

05
38

-5
62

51
75

 
w

zk
56

35
17

5@
16

3.
co

m
 

泰
安
市
宁
阳
县
府
前
街

99
号

 

7 
东
平

县
 

东
平
县

 

商
务
局

 
罗
亚
男

 
05

38
-2

91
86

08
 

05
38

-2
82

10
80

 
dp

xs
w

j@
16

3.
co

m
 

泰
安
市
东
平
县
佛
山
街

13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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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 市
（
区

、
县
）

投
诉
工
作

 

机
构

 
联

系
人

 
电
话

 

（
办
公
）

 
传
真

 
邮
箱

 
地
址

 

8 
泰
安
高
新
区

 泰
安
高
新
区
管
委

经
济
发
展
部

 
沙
徽
徽

 
05

38
-8

93
84

17
 

无
 

ta
gx

qs
w

c@
16

3.
co

m
 

泰
安
市
长
城
路

61
6
号
泰
安
高
新
区
管
委
会

 

9 
泰
山

 

景
区

 

泰
山
景
区
管
委
文

旅
经
济
发
展
部

 
赵
辉

 
05

38
-5

36
91

71
 

无
 

ts
gw

jf
j@

12
6.

co
m

 
泰
安
市
东
岳
大
街

50
1
号
泰
山
景
区
数
控
大
楼

A
21

04
 

10
 
泰
安
市
旅
游

经
济
开
发
区

 旅
游
经
济
开
发
区

管
委
经
济
发
展
部

 
李
同

 
05

38
-8

56
17

22
 

无
 

lk
qj

fc
@

ta
.s

ha
nd

on
g.

cn
 

泰
安
市
灵
山
大
街

42
4
号

 

11
 
徂
徕
山
汶
河

 

景
区

 

徂
徕
山
汶
河
景
区

管
委
文
化
旅
游
发

展
部

 

尹
逊
伟

 
05

38
-8

91
38

20
 

05
38

-8
91

19
29

 
cw

jq
w

lb
@

16
3.

co
m

 
泰
安
市
岱
岳
区
北
集
坡
街
道
泉
林
坝
综
合
楼

10
5
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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